《民法学I》教学大纲
(2025－2026年第2学期)

课程：                    民法学I
课程序号：				  0834
课程代码：                101842

授课教师：                叶名怡
                          答疑时间：预约
                          办公室：法学院313
                          E-mail: mingyiye@sufe.edu.cn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课程安排说明：            2026年3月6日—2026年6月19日
                          上课时间：周五上午08:00-09:40
授课地点：一教205
                          课程调整：5月1日（劳动节节休假）课程内容顺延。 
                          期终考试时间：2026年6月19日—7月10日之间。
教学学时分配表：

	学分
	总学时
	理论教学学时
	实践教学学时
	实验教学学时

	2
	32
	
	
	



课件网址：               https://canvas.shufe.edu.cn/courses/13994

教材和参考书目：
指定教材：王利明、王卫国、陈小君：《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
参考书目：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课程达成目标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系统掌握民法学总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法律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民法的性质、调整对象、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时效与期间等核心内容。学生能够理解并辨析民法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掌握民法基本原理及其应用，熟悉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构建起完整的民法学知识体系。
能力目标：
学生将具备运用民法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民事法律问题的能力，包括案例分析、法律条文解释与适用等。通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准确识别问题、分析问题并有效解决问题。
价值目标：
本课程注重思政育人目标的融入，通过民法的学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信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学生将理解民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权、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法律人才。

课程设置知识要求
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前，应具备基本的文学、哲学素养，有助于深入理解民法背后的法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虽然本课程不直接涉及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但良好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素养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复杂的民事法律问题。此外，学生应对法律基础知识有一定了解，包括法律体系、法律关系等基本概念，为学习民法学总论打下坚实基础。

课程设置能力要求
信息获取与表达能力：
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学生将学会如何高效获取民事法律信息，包括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案例判例等，并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法律观点和见解。
自学能力：
本课程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通过布置预习任务、推荐阅读书目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学生将学会如何制定学习计划、管理学习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为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实践能力：
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将亲身体验民事法律问题的解决过程，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学生将学会如何运用民法理论知识分析案例、起草法律文书、进行法律辩论等，为未来的法律实务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考试方法
(1)课程成绩 = 平时成绩 * 30% + 期末考试成绩 * 70%
(2)平时成绩 = 平时测验成绩50%  + 课堂表现成绩50%
(3)平时测验成绩 = 测验1成绩 + 测验2成绩 + 测验3成绩 + 测验4成绩，折合为百分制
[bookmark: _GoBack](4)课堂表现成绩 = 学生回答问题情况* 20分+课堂讨论发言次数 * 5分，折合为百分制
(5)期末考试（闭卷）成绩 = 判断正误10分 + 单向选择50分 + 多项选择20分 + 案例20分
说明：最终成绩客观化，没有及格率要求，不做正态分布。

学术诚实
涉及学生的学术不诚实问题主要包括考试作弊；抄袭；伪造或不当使用在校学习成绩；未经老师允许获取、利用考试材料。对于学术不诚实的最低惩罚是考试给予0分。其它的惩罚包括报告学校相关部门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课程大纲
第一编	  民法总论
第1章 民法概述
第1节 民法的含义
一、民法的概念
二、民法的词源
三、民法的性质
四、民法的分类

第2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
1、 民法的调整对象
二、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三、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第3节 民法的调整方法
1、 确立维护平等地位
2、 尊重当事人自治
3、 保障权利本位
4、 以责任方式救济权利
第4节 民法的性质
1、 民法是私法
2、 认识民法是私法的意义
民法的产生和发展
2、 我国民法历史及发展
第5节 民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区别
一、民法与经济法
二、民法与劳动法
第6节 民法的渊源
一、概说
二、我国的民法渊源
第7节 民法体系与民法学体系
1、 民法的渊源体系、
2、 民法的内容体系
3、 民法的法理逻辑结构
4、 民法学体系
第8节 民法的适用范围
1、 民法适用范围的概念
二、民法在时间上适用范围
	三、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四、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
第九节 民法的历史沿革
一、罗马法：民法演进的基础
二、《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近代意义上的民法形成的标志
三、《德国民法典》：近代民法的趋于完善的标志
四、近代民法与现代民法
五、我国的民事立法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民法的性质。
2、民法的调整对象。
3、我国的民法渊源。
4、民法的适用范围。
二、难点
1、民法的历史及发展。
2、我国的民法渊源与国外通常的民法渊源的区别。
3、民法的逆及力问题。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 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2、 外国民法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民法典。
3、 我国民法的历史发展。
4、 民法的性质是什么？
5、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6、 我国民法的渊源。
7、 如何理解民法的适用范围？
第2章 民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第二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
二、自愿原则
三、等价有偿原则
四、公平原则
五、诚实信用原则
六、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七、公序良俗原则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及功能。
2、我国民法具体基本原则的内容。
二、难点
1、自愿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2、公平原则的理解。
3、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体现与在民事活动中的运用。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有哪些？
2、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是什么？
3、试述民法各项基本原则的内容。
第3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1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三、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意义
第2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3节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1、 民事权利
2、 民事义务
第4节 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责任
1、 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2、 民事责任的分类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
2、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二、难点
1、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2、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 简述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2、 简述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第4章 自然人
第1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一、自然人的概念
二、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区别
四、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主体的关系
五、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与中止
第2节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种类
三、行为能力宣告
第3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
二、宣告死亡
三、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的关系
第4节 监护
1、 监护的概念、目的和性质
2、 监护人的职责
3、 监护的分类
4、 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设立
5、 精神病人监护人的设立
6、 监护的变更和终止
第5节 自然人的住所
一、概念和意义
二、住所的确定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自然人的能力。
2、监护人的设立、职责和权限。
3、自然人的户籍与住所的关系。
4、宣告死亡制度。
二、难点
1、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区别。
2、我国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标准和结果。
3、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的关系。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 简述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
2、 简述我国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类标准和结果。
3、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条件有何不同？
4、 简述监护人的设立。
第五章 法人
第1节 法人制度概述
一、法人的概念和特征
二、法人的本质
三、法人制度的产生与社会地位作用
第2节 法人的分类
1、 传统民法关于法人的分类
2、 关于法人的分类
3、 二、法人成立的程序
第3节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1、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2、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3、 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第4节 法人的机关
一、法人机关的概念
二、法人机关的构成
三、法人机关与法人的关系
第5节 法人的成立、变更与终止
1、 法人的成立
2、 法人的变更
3、 法人的终止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法人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2、法人成立的条件。
3、法人的民事能力。
4、法人的民事责任。
5、法人的变更与消灭。
二、难点
1、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别。
2、法人的机关与部门的区别。
3、法人的清算。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简述法人的概念和特征。
2、简述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区别。
3、简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别。
4、简述我国企业法人的设立条件及程序。
5、法人的设立方式有哪几种？它们分别适用哪些法人？
6、简述企业法人的合并、分立及其法律后果的承担。
第六章  与民事主体有关的其他组织
第1节 非法人团体
一、非法人团体的概念
二、非法人团体的特征
三、非法人团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第2节 合伙
一、合伙概述
二、合伙的理论分类
三、合伙的立法分类
四、合伙事务的执行
五、入伙、退伙、合伙的解散
第3节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
1、 概念
2、 特征
第4节 个人独资企业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一、个人独资企业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合伙的概念和特征。
2、合伙的能力和责任。
3、个体工商户的概念和特征。
4、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和特征。
二、难点
1、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两户的债务如何承担？
2、个人合伙有哪些特征？其债务如何承担？


第7章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一节  法律关系客体概述
一、概念
二、客体的范围
第二节  物
一、概念、特征
二、物的分类
第3节 智力成果
1、 概念
2、 表现形式
第4节 货币和有价证券
一、货币
二、有价证券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物的概念和特征。
2、动产和不动产。
3、特定物和种类物。
4、主物和从物。
5、原物和孳息。
5、货币的法律特征。
二、难点
1、民法上的物与物理学上的物的区别。
2、民法上的物对民事行为效力的影响。
3、物的种类特征及法律意义。
4、有价证券的法律特征。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民法上的物的特征是什么？
2、简述物的分类标准及其结果。
3、有价证券的法律特征有那些？

第8章 民事法律事实概述

第1节 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和特征
1、 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
2、 民事法律事实的特征
3、 民事法律事实的后果
4、 民事法律事实构成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一、事件
二、行为
第三节  民事法律事实的意义
一、民事法律事实在民法规范中的地位
二、民事法律事实在实现民法调整功能中的地位
三、民事法律事实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的意义

第9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1节 概述
1、 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2、 民事法律行为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2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一、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多方法律行为
二、双方法律行为：诺成性法律行为、实践性法律行为
三、双方法律行为：有偿法律行为、无偿法律行为
四、双方法律行为：双务法律行为、单务法律行为
五、要式法律行为、不要式法律行为
六、主法律行为、从法律行为
七、独立法律行为、辅助法律行为
八、有因法律行为、无因法律行为
九、财产法律行为、身份法律行为
十、财产法律行为：负担法律行为、处分法律行为
十一、生前法律行为、死因法律行为

第3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与成立

一、民事法律行为构成与成立的概念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
三、意思表示
第4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
一、概述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三、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
第5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与附期限
1、 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意义和性质
2、 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3、 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第6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
1、 法律行为效力状态概述
2、 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
3、 民事法律行为最终无效的法律后果
4、 导致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原因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2、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3、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4、无效的民事行为。
5、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6、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7、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二、难点
1、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的区别。
2、无效的民事行为与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区别。
3、无效的民事行为与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的区别。
4、附条件的法律行为与附负担的法律行为的区别。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简述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2、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有哪些？
3、简述法律行为的分类及其意义。
4、举例说明延缓条件与解除条件及其主要区别。
5、简述无效的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种类及后果。
6、你认为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

第十章  代理
第1节   概述
一、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二、代理的适用范围
三、代理的种类

第2节 代理权
一、代理权与代理权限
二、代理权的产生
三、代理权的行使
四、代理权的消灭

第3节 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二、狭义无权代理
三、表见代理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代理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2、复代理的特征。
3、无权代理的种类及法律效果。
4、表见代理。
5、代理关系消灭的原因
二、难点
1、代理权行使的限制与复代理的关系。
2、狭义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的区别。
3、被代理人死亡与代理关系终止的关系。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简述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2、简述代理的适用范围。
3、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哪些代理？
4、简述代理关系中的连带责任。
5、举例说明滥用代理权、无权代理、表见代理。
6、为什么被代理人死亡不必然引起委托代理关系的终止？

第十一章 时效和期日期间
第1节 概述
一、时效的概念及构成
二、时效的性质
三、时效的作用
四、时效的种类
第2节 取得时效
1、 取得时效的概念和特征
2、 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
3、 取得时效的要件
第3节 诉讼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
二、诉讼时效的种类
三、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四、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五、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
六、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
七、诉讼时效的延长
八、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效力
第4节 期间与期日
一、期间、期日的概念
二、期间、期日的计算
重点、难点提示和教学手段
一、重点
1、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种类。
2、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止、中断和延长。
3、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法律效果。
二、难点
1、诉讼时效期间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2、诉权与胜诉权的区别。
3、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的区别。
4、期限的确定和计算。
三、教学手段
板书及多媒体。
思考与练习
1、简述诉讼时效届满后的法律后果。
2、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哪几种诉讼时效？期限分别为多长？
3、试比较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4、试述期限的确定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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